附件：3

评分标准
	机构

名称
	

	序号
	评审因素
	分值
	评分标准
	所得分值

	1
	报价
	20
	以本次全部有效《投标文件》的报价的平均价为基准价，基准价10%范围内或等于基准价得满分。每低于基准价10%（含10%）或者高于基准价10%（含10%）扣1分，直至扣完为止。
	

	2
	实施方案
	40
	根据各比选方对本项目的功能模块使用及终端授权许可、内控平台初始化配置服务、内控平台服务、内控平台培训服务进行综合评分，布展方案阐述清晰合理，科学完善，布展计划科学有效，布展保障措施完整、合理一等计分区间为40-30分，二等计分区间为30-20分，三等计分区间为20分以下（现场陈述）
	

	3
	人员实力评分
	10
	拟投入本项目的成员，具备由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颁发的高级项目经理证书或硕士以上学历的每提供一名得3分，具备中级项目经理证书或本科学历的每提供一名得1分，本项最多得10分，不提供不得分。

备注：提供职称证书、毕业证书及社保参保证明复印件。
	

	4
	供应商实力
	20
	供应商取得内控相关内容的软件著作权，每提供一个得4分，最多得20分，未提供者不得分。
	

	5
	其他采购需求
	10
	售后服务响应、国产化等其他需求全部满足得10分，有一项不满足或不能完全满足采购要求，扣5分，扣完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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